
小型化还是核心化?
———新中国70年家庭结构变迁

汪 建 华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家庭结构总体趋于小型化,但在改革开放

后,核心化趋势并没有进一步强化,传统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仍然占有一席之

地;家庭结构变迁的动力不仅来源于城市化、工业化,也与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
政治运动、生活条件、计划生育、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比家庭

现代化理论和我国已有家庭结构变迁研究文献发现:小型化与核心化趋势在不同时

期并不一致,土改和集体化时期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并未带来小型化,改革开放后小

型化也未伴随进一步的核心化;相关指标在2015年抽样调查数据中出现反弹,家庭

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未线性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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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城乡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物质

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在集体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
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不断处于转型重塑之中,社会组织形态也在持续发生变化。而家庭作为社会组

织最基本的单元,其巨变也体现在家庭结构、代际关系、生育、婚配、养老等方方面面。
家庭结构是家庭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结构变迁的研究也非常丰富。

相关研究或基于国家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① 或基于研究机构、大学组织的调查数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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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王跃生:《当代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比较》, 《社会》2006年第3期;王跃生:
《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杨菊

华、何炤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胡湛、彭希哲:《中
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最典型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织的相关研究项目,包括:1980—1981年 “七地区调查”、1983
年 “五城市家庭调查”、1993年 “七城市家庭调查”、1998年 “现代中国城乡家庭研究”、2007年 “城
乡家庭调查”、2008年 “中国五城市家庭调查”等。基于上述调查形成的代表性研究文献包括:陈玉

光、张泽厚:《论我国人口的家庭结构》,《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4期;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组:《中
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及资料汇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沈崇麟、杨善

华:《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七城市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沈崇麟、杨善华、李东山:《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杨善华、
沈崇麟:《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沈崇麟、



或以家庭结构变迁的村庄历史个案数据为依据。①从理论视野看,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在我国家

庭结构变迁的研究中影响甚广,即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都将由传统扩大家庭

转变为核心家庭。该理论的主要假设,尤其是家庭结构变迁的动力和方向,在欧美国家引发了

大量的学术争论和批评。② 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经验研究文献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持不同态

度。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家庭结构逐渐趋于核心化、小型化,③ 家庭和婚姻

的变迁程度与社会变迁程度基本同步;④第二类研究认为我国家庭结构正在走向核心化、小型化,
但认为家庭变迁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更与改革开放前农业集体化制度剥夺传

统大家庭⑤生产职能密切相关;⑥ 第三类研究也赞同我国家庭结构的核心化早在集体化时期就已

发生这一观点,但其在计算国家人口普查数据后发现,改革开放后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并未进

一步增强,直系家庭也未进一步衰落。⑦

本文将借助国家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统计年鉴和学术研究文献中的村庄家庭结构变迁

数据,以家庭户规模、家庭类型结构、家庭代数结构、家庭人数分布四个指标综合勾勒新中国

成立70年来的家庭结构变迁。笔者赞同第三类研究的观点,对前两类研究持保留态度,认为家

庭结构变迁与集体化、城市化、工业化等多重因素有关,改革开放后我国家庭结构既有总体趋

于小型化的一面,又有传统家庭形态稳定的一面。与前人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如下特点:(1)

增加2010年以后的数据,这一个阶段呈现的趋势与2010年之前略有不同,这既有助于我们进一

步反思中国经验与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分殊,也有助于理解我国家庭结构变动中的波动

与反复;(2)不同时期家庭结构小型化与核心化趋势并不同步,且影响因素也不太一样,改革

开放前家庭类型结构趋于核心化,但在家庭户规模上却大幅波动,改革开放后规模总体小型化,
但未有进一步的核心化趋势,已有研究并未对其中的差异进行仔细辨析;(3)在资料使用方面,

本文主要运用国家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统计年鉴数据,⑧ 这些全国性数据更有说服力,但

考虑到土改与集体化时期官方数据相对有限,本文又尽可能地借助研究文献中反映这一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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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山、赵峰:《变迁中的城乡家庭》,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马春华等:《中国城市家庭变

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和王跃生的冀南五村庄调查,参见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

动》,《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

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费孝通:《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

1986年第3期;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2003年第4期。
唐灿详细梳理了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争议,参见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

述》,《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核心化指家庭类型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导,且其比例趋于上升;小型化指家庭户规模趋于减少。对核

心化与小型化的定义,参见马春华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2011年

第2期;杨菊华、何炤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
这类研究总体赞同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相关假设,是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研究中比较主流的观点,对相关

文献的梳理参见马春华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传统大家庭指涉家庭的结构形态而非功能形态,包含复合家庭、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
参见王天夫等:《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参见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
期;王跃生:《当代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比较》,《社会》2006年第3期;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

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家庭类型结构的数据主要转引自王跃生对人口普查数据的整理,后文会有进一步介绍。



村庄历史个案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尽可能多角度还原这一时期的家庭结构变迁趋势。

70年的历史进程将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土改与集体化时期 (1949—1978)、改革开放前期

(1979—2000)、改革开放深化期 (2001—2018)。数据显示,我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小型化趋势;
核心化趋势在土改和集体化时期已经发生,在改革开放后这种趋势并没有进一步强化,传统直

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家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小型化与核心化趋势在不同时期并不一致,土

改和集体化时期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并未带来小型化,改革开放后小型化也未伴随进一步的核心

化;家庭结构相关指标在2015年抽样调查数据中出现反弹,我国的家庭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并

未以线性方式演进;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政治运动、生活条件、计生政策、工业化、城市

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多重因素,是推动家庭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总之,本文在经

验上梳理了新中国70年家庭结构变迁趋势;在学术上则从家庭结构变迁趋势、变迁动力、小型

化与核心化的区分三个层面,重新检视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和我国已有家庭结构变迁研究的相

关论述。

一、土改与集体化时期 (1949—1978)

除家庭户规模和家庭类型结构外,这一时期的代数结构、人数分布数据均比较缺乏。为了

尽可能地从多个角度描绘土改与集体化时期家庭结构的变迁,本文部分借助1982年人口普查的

数据或其他1982年前的调查数据代替1978年这个时间点的情况,通过这些数据与之前不同历史

时段的数据对比勾勒变迁趋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规模推广是在1982年1月1日中共

中央批转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以后的事情,城市体制改革则更晚,对外开放也只是在小

范围试行,这几年与集体化时期有较大程度的延续性,数据替代方案因此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图1显示了这一时期我国家庭户规模的变化趋势。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家庭户规模相比1947年有大幅度的下降。1947年家庭户规模为5.35人,1953—

1978年间的最高峰也仅为4.81人。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各类政治运动,不断削弱传统

私有制经济下家庭的农业生产职能和道德伦理,从而动摇联合大家庭存在的基础,导致家庭户

规模相比1949年以前大幅降低。集体经济制度下,家庭不再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家长权威削弱,

图1 改革开放前历年家庭户规模

   资料来源:1947年的数据由中华民国内政部人口局统计;1949—1988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统

计司的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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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对大家庭的经济依赖降低,有分家倾向;父母为减轻负担、减少家庭矛盾也愿意分家。

1958—1960年间的集体食堂制度更进一步冲击了传统大家庭 “共灶合餐”的习俗;各类政治运

动则进一步冲击了传统道德伦理和家长地位。①

从这一时期内部变化趋势看,家庭户规模总体略有上升,1953年为4.33人,1978年达到

4.66人。家庭户规模在1953—1959年间总体呈上升之势,其后两年则有较大幅度下降,1962
年之后又开始上升,1973年、1974年达到新中国成立后家庭户规模的最高点 (4.81人),之后

开始下降,1978年降至4.66人。两次规模上升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技

术进步、社会安定背景下生育率上升、死亡率下降的结果。1959—1961年间的家庭户规模下降

趋势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经济困难、口粮供应紧张、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的直接反映。而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工作,则对控制城乡 (尤其是城镇)的生育水平和家庭户规模起

到关键作用。②

一些村庄历史变迁调查为我们揭示了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类型结构的变化。自1936年在江村

进行经典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后,费孝通随后又对江村进行了多次回访,并对家庭类型结构的变

迁进行了比较。1936年、1950年、1964年的数据显示,江村核心家庭占总体比例一直上升,分

别为23.7%、32.3%、44.7%,直系家庭的比例则相应下降,分别为45.4%、35.5%、20.5%;
复合家庭则在江村一直比较少,比例分别为3.3%、4.9%、2.4%。在观念意识上,江村农民将

直系家庭作为其主导的家庭类型结构,父母一般会有一个已婚的儿子共同居住。导致直系家庭

减少、核心家庭增多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集体化将家庭生产职能剥离到集体;二是20世纪40
年代末期江村人口增长导致20世纪60年代核心家庭增加;三是农村副业收入下降、经济困难导

致两代之间尤其是婆媳之间关系紧张。③

王跃生考察了自1930年以来冀南地区的历史变迁,其调研的五个村庄的家庭类型结构也呈

现核心化趋势。王跃生与费孝通对核心家庭的定义有所不同,前者将 “夫妇中只有一方健在同

子女组成的家庭”归为核心家庭,费孝通则将这种情况归为残缺家庭。冀南五村庄核心家庭比

例总体高于江村,残缺家庭则低于江村,部分与统计口径的差异有关。两者在直系家庭、复合

家庭方面统计口径比较一致。从数据上看,在1956年以前,冀南五村庄直系家庭比例总体上比

江村低;复合家庭相比江村更高一些。不过,传统大家庭逐渐解体、核心家庭比例上升的历史

趋势在冀南五村和江村则是一致的。冀南农村家庭类型结构变迁具体表现为:核心家庭占比则

逐步上升;复合家庭所占百分比,从土改前、土改 (1946)、高级社前夕 (1956)到1966年,
依次降低,甚至在部分村庄消失;直系家庭占比在1956年及以前一直比较稳定,然而到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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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关论述参见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陈玉光、张泽厚:
《论我国人口的家庭结构》,《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4期;马侠:《中国家庭户规模和家庭结构分析》,
《人口研究》1984年第3期;邵秦、胡明霞:《中国家庭结构历史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4
期;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
期;王天夫等:《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参见陈玉光、张泽厚:《论我国人口的家庭结构》,《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4期;马侠:《中国家庭户

规模和家庭结构分析》,《人口研究》1984年第3期;林富德:《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人口研

究》1987年第1期;邵秦、胡明霞:《中国家庭结构历史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4期;王

跃生:《社会变革与当代中国农村婚姻家庭变动———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国人口科学》2002
年第4期。
参见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费孝通:《三论中国家庭结

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年,受 “四清”运动的影响,在部分村庄有大幅度下降。家庭类型结构的变迁,总体上受到土

改、农业集体化和政治运动的影响。1966年,冀南五村庄的核心家庭占总体比重在61.2%—

71.7%之间,直系家庭在12.6%—23.7%之间,复合家庭在0.0%—1.6%之间。王跃生的调研

显示了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核心化趋势。①

对浙江镇海县中宅村的调研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从1952年、1972年再到1982年,该村

核心家庭占比依次上升 (分别为59.2%、67.4%、82.8%),直系家庭比重依次下降 (分别为

29.0%、24.2%、13.3%),复合家庭则逐渐消失 (分别为10.5%、0.8%、0.0%)。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83年组织的 “五城市家庭调查”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

期城市家庭类型结构的变迁。此次调查对调查对象结婚时婆家和娘家的家庭类型结构进行了询

问,从相关数据中可知:(1)城市家庭结构有核心化趋势,婆家和娘家的核心家庭比例分别在

1957年、1953年后逐步增长,联合家庭均在1957年后下降,直系家庭相对比较稳定; (2)核

心家庭是这一时期主导家庭类型结构 (在48.94%—69.28%之间),但直系家庭比例也不低 (在

16.59%—27.97%之间);联合家庭比例较低,在后期趋于消失;(3)以核心家庭为主导的城市

家庭类型结构在解放前就确立了。③ 当然,因为一些新婚家庭在婚后可能不会立即与父母分家,
所以这种推算方法可能低估核心家庭的比例,在评估女性婆家的家庭类型结构变化趋势时可能

会有一定的局限。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1981年在江、浙、川、陕等七个地区1016户的调查资料也显

示,核心家庭比例在1940年前后为30%,1981年则增至36%;直系家庭则由43%增至55%;
复合家庭则由23%下降至6%。④ 从1982年的普查资料看,该调查低估了20世纪80年代初核

心家庭的比例,高估了直系家庭、复合家庭比例。但其显示的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却与这一

时期其他城乡调查是一致的。⑤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一时期家庭户规模略有增长 (见图1)是在家庭结构核心化的

趋势下发生的。如前所述,一方面,土改、集体化、各类政治运动削弱传统大家庭的生产职能

和大家长权威;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 (尽管中间穿插了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医疗技术的进步、社会安定,总体上促进了生育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下降,从而导致传

统大家庭瓦解与家庭户规模增长并存的趋势。
最后将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与新中国成立前相关数据对比,分析家庭代数结构和人数分

布的变化趋势。从家庭代数结构看,1982年以二代户为主体,一代户、二代户、三代及以上户

比例分别为13.74%、67.45%、18.79%;而1930年李景汉的河北定县调查的数据结果则分别

为2.52%、48.93%、48.53%。一代户、二代户比例大量增加,而三代及以上户比例则大幅度

减少。从家庭人数分布看,1982年一人、二人户比例分别为7.94%、10.06%,相比1930年的

河北定县调查、1931年卜凯在22省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七地区调查 (针对1930—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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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
期;王跃生:《当代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比较》,《社会》2006年第3期。
参见邵秦、胡明霞:《中国家庭结构历史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4期。
参见仇立平:《我国城市家庭结构变动及其发展的模型研究》,《人口研究》1987年第5期。
陈玉光、张泽厚:《论我国人口的家庭结构》,《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4期。
在1982年人口普查中,全国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占总体的比重分别为68.30%、21.74%、

0.92%,与七地区的调查结果有较大差别。参见王跃生: 《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年的 情 况)结 果,均 有 明 显 增 加;三 人、四 人、五 人、六 人 户 分 别 占16.05%、19.56%、

18.35%、13.11%,相比上述三次调查结果,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七人及以上户占14.90%,相

比上述三次调查结果,有明显下降。① 这两个指标显示的变化趋势,与该时期家庭结构核心化的

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在土改与集体化时期,家庭户规模相比解放前有大幅度下降。在该时期内部,

家庭户规模则呈现 “上升— (短暂)下降—上升—下降”的大幅波动趋势,1978年相比1953年

甚至略有增长。村庄历史个案和城市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城乡家庭类型结构均呈现出核心化趋势。
家庭代数结构相比解放前,更趋向于一代户、二代户,三代及以上户比例减少。从家庭人数分

布看,七人及以上户比例,较解放前有明显下降,而一人、二人户比例则相对有明显增加。与

解放前相比,家庭类型结构趋于核心化,代数结构则更为简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内部,家庭类型结构核心化、代数减少与家庭户规模略有增长的现

象并存。其变迁动力有所不同:1949—1978年间我国家庭户规模和家庭人数分布的变化,受集

体经济制度、生活条件、医疗水平、自然灾害、计划生育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家庭类型结

构和代数结构的变化,则是土改、农业集体化和各类政治运动影响下家庭生产职能弱化、大家

长权威受冲击的结果。

二、改革开放前期 (1979—2000)

自1982年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我国的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更为丰富,且整理汇

集成册,部分学者也对1982年以后人口普查中有关家庭结构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测算。本文接下

来将主要借助官方公布的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统计年鉴数据,以及王跃生等人基于1982
年以来的普查数据算出的不同家庭类型结构比例,勾勒改革开放后的家庭结构变迁趋势。

上文提到,自1974年后,我国家庭户规模开始逐步下降。如图2所示,自改革开放至2000
年,家庭户规模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1979年的家庭户规模为4.65人,1982年 “三普”时降

至4.51人,1990年 “四普”时降至3.93人,2000年 “五普”时进一步降至3.59人。导致家庭

户规模下降的因素首先是计划生育。1982年9月,计划生育政策被党的十二大定为基本国策,
同年12月又被写入宪法。1991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

人口增长的决定》,旨在进一步贯彻执行计生政策,严控人口增长。其次,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

进一步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国人的生育意愿也在降低。② 在严厉的计

生政策和国人生育意愿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的出生率在这一时期持续降低。③ 第三,改革开放

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虽然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职能得以部分恢复,但工业化、城市

化的迅速扩展,却又发挥着削弱传统大家庭的农业生产和收入分配职能的作用,并进一步推动

流动人口与农村家庭的居住分离。④ 改革开放后家庭户规模降低,与出生率降低密切相关。而出

生率又受制于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年轻人生育观念变化等因素。同时,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下,农村分田到户虽然恢复了家庭部分生产职能,但在这一时期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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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侠:《中国家庭户规模和家庭结构分析》,《人口研究》1984年第3期。
参见侯佳伟等:《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参见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

1期。
参见王天夫等:《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有导致传统大家庭的复归,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趋势得以保持。

图2 改革开放后历年家庭户规模

   资料来源:1988—2006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7—2017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8年

《中国统计年鉴》。

从家庭类型结构看 (见表1),这一时期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占总体的比例相对比较稳定,
单人户在2000年略有增长。核心家庭占绝对主导地位 (68%以上),但直系家庭比例也超过

21%。王跃生将核心家庭进一步进行细分为夫妇核心、标准核心、夫妇分居核心、单亲核心、
扩大核心、过渡核心,将直系家庭细分为三代及以上直系、二代直系、隔代家庭。核心家庭方

面,2000年夫妇核心家庭比例相比1990年有大幅度提升 (分别为12.93%、6.49%),标准核心

家庭则相应降低 (分别为46.75%、53.53%);夫妇分居核心、单亲核心、扩大核心所占比例较

低,且在 “三普”、“四普”、“五普”中均逐渐降低。直系家庭方面,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占比

一直稳定在17%左右,是最主要的直系家庭类型结构;二代直系家庭比例逐渐降低;隔代家庭

则由1990年的0.91%增至2000年的2.11%,增幅明显。① 单人户、夫妇核心家庭的增长,标

准核心家庭的减少,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民众婚育观念变化、流动人口家庭成员

表1 改革开放后家庭类型结构 (单位:%)

家庭类型结构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核心家庭 68.30 70.61 68.18 60.89

直系家庭 21.74 21.33 21.72 22.99

复合家庭 0.92 1.08 0.56 0.58

单人户 7.98 6.34 8.57 13.67

残缺家庭 0.84 0.57 0.71 0.93

其他 0.22 0.88 0.26 0.93

   资料来源:王跃生根据 “三普”、“四普”、“五普”、“六普”数据整理。参见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

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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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等因素作用的结果,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相符。而直系家庭比例的相对稳定则说明,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家庭生产职能部分复归,传统家庭形态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仍占有

一席之地。

图3 改革开放后家庭代数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及 《中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

料》、《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图3显示,家庭的代数结构在1982年、1987年和1990年间未有明显变化。而在1990年和

2000年两次普查数据中,家庭代数结构则有较大变化,一代家庭在10年间增长了9.55个百分

点,二代、三代及以上户则分别降低了8.74、0.82个百分点。二代户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占据绝

对主导地位,在2000年普查数据中有一定程度的削弱。1990—2000年间家庭代数结构与类型结

构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从家庭人数分布看 (图4),1982年、1987年、1990年、1995年,占比最高的是三人、四

人、五人户,2000年则变为三人、四人、二人户。从柱形图也可以看出,自1982—2000年,

图4 改革开放后家庭人数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521·

小型化还是核心化?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及 《中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

料》、《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作者根据改革开放后四次

普查资料算出的 “一人户”比例,与王跃生 (2013)根据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算出的 “单人户”家庭比例,略

有差异。

三人及以下户总比例稳步增长,五人及以上户总比例则逐渐下降;四人户比例在1982—1995年

间逐渐增长,之后开始下降。家庭人数分布的变动,与家庭户规模的变化趋势总体一致。
通过综合分析改革开放后的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统计年鉴数据以及二手研究文献,本

文发现,在1979—2000年间,中国的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家庭户规模延续了集体化后期的下

降趋势,从1979年的4.65人下降为2000年的3.59人。家庭类型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导,单人

户、夫妇核心家庭、隔代家庭比例有所增长,标准核心家庭、复合家庭、二代直系家庭比例减

少,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比例保持稳定。家庭代数结构则体现为二代家庭为主导、代数结构变

少的趋势,一代家庭比例上升,二代家庭比例下降。从家庭人数分布看,三人、四人户的比例

相对较高,三人及以下户比例稳步增长,而五人及以上户则逐渐下降。
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推行,有效降低了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家庭的

小型化趋势。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扩展带来了人口跨地区流动的浪潮,并进一步带来农村地

区空巢、独居和城市非家庭化迁移比例的增长;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则带来民众 (尤其

城市居民)生育意愿的下降,这些因素进一步推动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推行则部分恢复了家庭的生产职能,从而为农村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的稳定存在

(甚至增长)提供重要土壤。尽管这一时期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明显,但核心化趋势却没有进一

步增强。

三、改革开放深化期 (2001—2019)

进入21世纪后,以2001年加入 WTO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伴随着市场

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持续推进,我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区域

间的人口和各类要素流动加快,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
我国这一时期家庭户规模 (图2)总体仍在变小,但2005年后总体降幅较小,且存在波动。

2001年家庭户规模为3.55人,2005年降至3.13人,2006年又回升至3.17人,在数据上保持

了4年的稳定后,2010年又开始下降,2014年降至2.97人,为历史最低,随后又经历升降,

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为3.10人、3.11人、3.03人。
家庭户规模整体下降但又在2005年以后发生波动,可能是我国经济、社会、人口和制度层

面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经济与社会层面看,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众的生活方式不

断变迁,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加上城市化带来的生活压力,总和生育率降低,民众对婚育的

选择日趋多元化,单人户和夫妇核心家庭比例增长,由此导致家庭户规模降低。① 但从人口层面

看,长期的计生政策导致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子女,这些子女更有可能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组

成直系家庭。这是因为当代独生子女在成家之后面临着经济 (如城市购房)和抚育子女方面的

需求。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抚幼需求的增加,为传统的直系家庭赋予了新的存在土壤;少子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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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家庭内部兄弟姐妹间的冲突也会减少,分家的动力进一步减弱。① 直系家庭比例的增加间接

推动家庭户规模的增长。人口流动趋势的变化也有可能推动家庭户规模的变化。人口流动固然

会带来家庭成员的分离和子女一辈经济上的独立,并带来空巢、独居家庭的增多。② 但近年来人

口流动趋势发生变化。一方面,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地回流至中西部地区和家乡附近发展。2010
年的人口普查和2015年的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开始呈现东部地区向中西部

地区回流的趋势;2008年以来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占总体

比例逐渐减少,中西部地区、本地农民工占比逐渐提升。返乡流动人口无论是在家庭附近发

展,还是周边城镇工作购房,他们都更容易与父母、配偶、子女共同生活。另一方面,沿海

城市农民工携妻带子、家庭化迁移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流动人口回流家乡和家庭化迁移这两

大趋势,共同推动了家庭户规模的增长趋势。最后,随着我国2011年以来 “双独二孩”、“单
独二孩”、“全面二孩”等政策的相继实施,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出生率的下滑趋势,并对家庭

户规模产生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的家庭类型结构,只有2010年的 “五普”数据,虽然难以反映2010年以后的情

况,但将其与2000年的数据进行对比,仍能看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变化趋势 (表1)。相比

2000年,2010年的核心家庭比例下降7.29个百分点,单人户比例增长了5.10个百分点,直系

家庭也增长了1.27个百分点。进一步对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进行细分。数据显示,相比2000
年,2010年标准核心家庭下降了13.61个百分点,降至33.14%,其主导地位已大大削弱;夫妇

核心家庭则增长了5.53个百分点,增至18.46%;直系家庭中,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的比例在

新世纪头10年保持稳定,二代直系和隔代家庭略有增长。③ 单人户、夫妇核心家庭增长,标准

核心家庭大幅度降低,反映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民众婚育观念和选择的变化,晚婚、晚育、
不婚、丁克等现象日益增多。城市化背景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导致单人户、夫妇核心家庭、
隔代家庭的增长。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少子化趋势,又增强了父母与年轻夫妇共同生活的趋

势,减少了直系家庭分家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二代直系家庭的增长和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的

稳定。
与家庭户规模的波动类似,这一时期家庭代数结构也开始呈现出与前一时期不一样的态势

(图3)。2005年、2010年的一代户比例持续增长 (分别为29.35%、34.18%),二代户比例持续

下降 (分 别 为 52.69%、47.83%),三 代 及 以 上 户 的 比 例 则 比 较 稳 定 (分 别 为 17.96%、

17.99%)。家庭代数结构在新世纪前十年呈现的变化趋势,与家庭户规模和家庭类型结构数据

是一致的。然而到2015年,家庭代数结构却没有持续之前的趋势,一代户、二代户比例 (分别

为33.79%、46.02%)相比2010年均略有降低,三代及以上户的比例相应增长了2.21个百分

点 (20.20%)。
家庭人数分布数据在这一时期也显示了家庭结构变化趋势的反弹 (图4)。这一时期,二人、

三人、四人户仍然是相对主流的类型结构。相比2000年,2005年三人及以下户总比例增长,四

人及以上户总比例下降。之后情况有所变化。2010年、2015年相比2005年调查时点数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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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二人、六人及以上户比例增长 (2015年一人户比例相比2010年有所下降),三人、四人户

比例下降。家庭户规模、家庭代数结构与人数分布在2010年后的变化趋势共同说明,传统大家

庭有重新焕发生机之势,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未必会进一步发展。如前所述,这可能与两个

因素有关:一是推行数十年的计生政策造就大批独生子女,这一人群在成家之后面临着经济

(如城市购房)和抚育子女方面的强烈需求,传统直系家庭的生产职能虽然削弱,但收入分配和

劳务互助的职能被重新激发;二是流动人口返乡或举家迁往沿海大城市,一定程度上推动家庭

户规模增长。

21世纪初,我国的家庭结构总体仍在保持小型化趋势,但这种趋势在2010年后似乎并没有

进一步发展。传统直系家庭有重新焕发生机的势头。家庭户规模总体在降低,但2005年后存在

一些波动,2015年家庭户规模甚至比2014年增加0.13人。在2010年的家庭类型结构数据中,
既有单人户、夫妇核心家庭比例增长的一面,也有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比例保持稳定的一面。
从家庭代数结构看,一代户比例呈现出先升后略降的趋势,二代户比例持续下降,三代及以上

户则先降后升。从家庭人数分布看,2010年、2015年相比2005年调查时点数据,一人、二人、
六人及以上户比例增长,三人、四人户比例下降。与家庭户的波动趋势相对应,2015年,一人

户、一代户比例有所下降,三代及以上户比例增长明显。
这一时期两个趋势值得注意:(1)家庭户规模总体下降与家庭核心化程度降低可谓一体两

面,人口流动使得空巢、独居现象大量增加,现代社会民众婚育观念变化,导致单人户、夫妇

核心家庭比例增加,标准核心家庭比例大幅度下降,家庭户规模也随之下降;(2)2015年家庭

户规模、代数结构、人数分布的反弹,说明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并不必然导致家庭结构的

线性变化,传统直系家庭反倒成为民众应对城市化困境的宝贵资源,这与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

预言的趋势恰恰相反。

结  论

总体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尽管在改革开放前家庭户规模呈

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但这一时期相比解放前 (1947年,5.35人)仍有下降。1973年、1974年

家庭户规模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顶峰 (4.81人),随后一路低走,在2005年后经历一定波动后,
最终在2017年降至3.03人。在家庭人数分布方面,土改和集体化时期,一人、二人户比例相比

解放前有明显增加,七人及以上户比例相应降低。改革开放后至2005年,一人、二人户比例继

续增长,三人、四人、五人户先增后降,六人及以上户比例逐渐下降。与家庭户规模2005年后

的波动类似,2010年,六人及以上户比例略有增长;2015年,一人户比例有所下降。
家庭类型结构并没有呈现与小型化相应的核心化趋势。相比家庭户规模大幅度波动之

势,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家庭类型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为核心家庭比例提高,复合、直系家

庭比例降低。改革开放后,家庭户规模大幅度下降,但核心家庭 (尤其是标准核心家庭)
比例却没有增长,且在2000年后大幅下降,与之相应的是直系家庭比例长期稳定,单人户

比例在2000年后增幅较大。家庭代数结构也呈现类似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一代户、二代户

比例相比解放前有较大幅度增长,三代及以上户比例则相应有较大幅度降低。改革开放后,
一代户比例总体趋于增长,二代户比例总体趋于下降,三代及以上户比例相对稳定。2015
年的情况有所不同,三代及以上户比例增长,一代户比例略有下降,这与家庭户规模、人

数分布的变化趋势相呼应。

·821·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9年第2期



表2 推动家庭结构变迁的因素、作用机制、效果、时段

影响因素 作用机制 影响效果 (基于数据分析)① 主要影响时段

土改
剥夺富裕家庭的土地与生产
资料,削弱家庭生产职能

复合家庭比例降低,
核心家庭比例增长

1949—1955年

集体化
农业集体化削弱家庭生产职能

和财富分配能力

复合、直系家庭和三代
及以上户比例降低,
核心家庭和一代户、
二代户比例增长

1956—1981年

政治运动
“四清”与 “文革”冲击
传统道德伦理与家长权威

复合家庭比例降低,
核心家庭比例增长

1963—1976年

生活条件
物质、医疗条件改善,

生育率上升,死亡率下降
家庭户规模增长

1949—1958年,
1962—1982年

自然灾害 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上升 家庭户规模下降 1959—1961年

计生政策
政策推行致生育率下降 家庭户规模下降 1975—2010年

政策放宽致生育率部分回升 减缓家庭户规模下降趋势 2011—2019年

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

部分恢复家庭生产职能 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比例稳定 1982—2019年

城市化
与工业化

大规模人口流动致
家庭成员分离,生活方式变迁、

教育程度提高
致婚育观念变化

家庭户规模下降,单人户、
夫妇核心家庭、

隔代家庭、
一代户比例上升,标准核心家庭、

二代户比例下降

1992—2019年②

直系家庭应对城市化抚幼、
购房等困境,更多流动人口
回流家乡或城市家庭化迁移

家庭户规模波动,
三代及以上户比例上升

2009—2019年

表2分析了相关因素对家庭变迁的作用机制、影响效果及产生影响的主要时段。生活条件

的改善一度促成家庭户规模的增长;然而计生政策的推行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降低了家庭户规

模。土改、集体化、政治运动是家庭核心化的重要驱动力;城市化、工业化进一步推动单人户、

夫妇核心家庭、一代户比例的上升,以及标准核心家庭、二代户比例和家庭户规模的减少。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传统大家庭在改革开放后有稳定的生存土壤;而在城市化、工业化深度推

进后,年轻夫妇在购房与抚幼等方面的困境、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的需求、计生政策的放宽,又

重新推动了传统大家庭比例的增长,并导致家庭户规模的波动。

总体而言,我国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与家庭结构小型化并存的,是传统大家庭在改革开

放后的相对稳定。进入21世纪后,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三代及以上户、六人及以上户比例增长的

现象。与我国已有的家庭结构变迁研究相比,并对照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本文发现: (1)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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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立70年来,家庭结构总体呈小型化趋势,但在改革开放后,核心化趋势并没有进一步强

化,传统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这与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预言的趋势有

所不同,与王跃生、杨菊华等人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① (2)家庭结构变迁的动力不仅来源于城

市化、工业化,也与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政治运动、生活与医疗水平改善、计划生育、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修正了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对家庭结构变迁动力的

分析,与王跃生、王天夫等人的观点一致;② (3)不同时期家庭结构小型化与核心化趋势不太一

致,土改和集体化时期家庭类型结构核心化但家庭户规模略有增长 (且内部大幅度波动),改革

开放初期家庭户规模持续下降但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并未增强,进入新世纪后家庭户规模总体

进一步下降但核心家庭比例也在下降,推动不同时期家庭结构小型化与核心化的动力机制也有

所不同,家庭现代化理论和我国的经验研究均未对此进行仔细区分; (4)家庭户规模、代数结

构、人数分布在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反弹,与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预言的趋势、国内

相关研究对改革开放后家庭变动方向的判断不尽相同,说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深度推进,
我国的家庭结构未必以线性化的方式演进,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抚幼需求、购房压力、流

动人口家庭团聚需求,很大程度上依然需要依靠传统大家庭来化解。
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下我国民众婚育观念和选择的多元化似乎在撼动传统大家庭和标准核

心家庭存在的基础,但年轻夫妇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抚幼、购房、家庭团聚需求又可能将祖

孙三代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两股力量的同时推动下,我国未来家庭结构是否呈现现代小

家庭 (单人户和夫妇核心家庭、一代户、一人和二人户)和传统大家庭 (直系家庭、三代及以

上户、六人及以上户)比例同时增长的趋势? 还是如2015年抽样调查数据预示的那样,传统大

家庭比例继续增长,小家庭比例难以增长? 家庭户规模是否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不断波动?
未来家庭结构的变迁方向值得关注,但这需要从更新后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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